基本公共服务群体 
租赁住房申请表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申请人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紧急联系人
及联系电话
	

	申请人
户籍所在地地址
	

	共同居住人 1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共同居住人2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共同居住人3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共同居住人4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共同居住人5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申请户型
	□一房一厅   □二房一厅   □三房一厅   □______房______厅

	


申请人
需提供材料
	[bookmark: _GoBack]1.《基本公共服务群体租赁住房申请表》（本表）；2.在职证明（加盖单位公 章）；3.身份证复印件 2 份（签名、手印）；4.无房证明（本人及其共同居住 人）；5.近一年内社保缴交情况（加盖单位公章）；6.与所在单位签订的 1 年 以上（含 1 年）的劳动合同（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7. 申请人与共同居住人相关法定有效身份关系证明材料2 份（复印件、签名）；8.如上述共同居住人涉及丧失劳动能力、或已退休、或在厦合法稳定就业条件的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申请人所在单位 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出租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及申请人与共同居住人相关法定有效身份关系证明材料 需提供2 份，其中一份思明城建留存，另一份物业公司留存。



